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0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013

號)，被告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

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崇維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崇維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而經

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

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

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

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

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

自白(見本院卷第33、36頁)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

載。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李政翰對其騎車緊急剎車方式加

以提醒，竟起意毆打告訴人，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

觀念，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

人所受傷勢等情節，暨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和

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

3至49頁)，暨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

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他卷第51頁；本院卷第36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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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崇維於民國112年9月5日12時29分許，騎乘機車行經○○

市○○區○○路000號前，因欲路邊停車而緊急剎車，適有

執行路邊停車場開單收費勤務之李政翰騎乘電動機車行駛於

黃崇維後方，見狀亦緊急剎車並提醒黃崇維如此騎車非常危

險，詎黃崇維卻因不滿遭糾正，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址

先後分別以徒手、持安全帽等方式，朝李政翰揮打及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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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致李政翰受有頭部外傷、左腕挫傷、頭暈、輕微腦震

盪、腦震盪後遺症等傷害。

二、案經李政翰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崇維於警詢時及本署檢察事務官

詢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政翰之證述情節大致

相符，並有現場錄影畫面光碟1片、現場錄影畫面截圖18

張、現場照片12張、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

1份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其犯嫌

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

三、告訴意旨另認被告上開犯行涉有妨害公務罪嫌。惟按刑法第

135條第1項固規定：「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

者，處3年以下、或30萬元以下」，然本條項之犯罪成立要

件，須被害客體為公務員。而公務員者，依刑法第10條第2

項之規定，係指下列人員：⑴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⑵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如不具此等身分，即非屬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再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以受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

公共事務者為其要件。所稱「依法委託」，應依法律、法律

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

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為委託；倘係依私法契約委託，則僅屬履行私法契

約義務之契約，並非委託公務員。又所謂「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必其受託之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

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

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

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只屬機關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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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係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此

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亦

即如僅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所從事者

為單純勞力性、機械性的事務，並未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

力，則僅為機關之輔助人力，屬行政助手（或行政輔助

人），即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2280號刑事裁判要旨可資參佐。經查，本件告訴人於警

詢中自承：伊是任職於國雲科技有限公司，受臺南市政府委

託辦理執行路邊停車單據開立事宜等語；又依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函覆內容及其附件所示，國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國雲公司）於執行開單通知繳費之勞務時，係以「臺南市」

名義為之，並非以國雲公司名義發出等意旨，此有臺南市政

府交通局函等資料1份在卷可考。則本件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係依契約委託國雲公司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之勞務，國雲公司

僅屬履行契約義務之契約當事人，未因上開委託而取得行政

主體身分，並不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則

任職於國雲公司之告訴人尤無因此而取得委託公務員之身

分，至為顯然。按此，告訴人既無公務員及委託公務員之身

分，即非屬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所保護之客體，因

此無從以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相繩。惟此部分若

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係同一事實，為起訴效力所

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蔡　明　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　記　官　李　美　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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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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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0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被告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崇維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崇維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3、36頁)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李政翰對其騎車緊急剎車方式加以提醒，竟起意毆打告訴人，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等情節，暨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頁)，暨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他卷第51頁；本院卷第3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崇維於民國112年9月5日12時29分許，騎乘機車行經○○市○○區○○路000號前，因欲路邊停車而緊急剎車，適有執行路邊停車場開單收費勤務之李政翰騎乘電動機車行駛於黃崇維後方，見狀亦緊急剎車並提醒黃崇維如此騎車非常危險，詎黃崇維卻因不滿遭糾正，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址先後分別以徒手、持安全帽等方式，朝李政翰揮打及攻擊，因而致李政翰受有頭部外傷、左腕挫傷、頭暈、輕微腦震盪、腦震盪後遺症等傷害。
二、案經李政翰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崇維於警詢時及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政翰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現場錄影畫面光碟1片、現場錄影畫面截圖18張、現場照片12張、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
三、告訴意旨另認被告上開犯行涉有妨害公務罪嫌。惟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固規定：「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者，處3年以下、或30萬元以下」，然本條項之犯罪成立要件，須被害客體為公務員。而公務員者，依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係指下列人員：⑴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⑵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如不具此等身分，即非屬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再者，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以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其要件。所稱「依法委託」，應依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委託；倘係依私法契約委託，則僅屬履行私法契約義務之契約，並非委託公務員。又所謂「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必其受託之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只屬機關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係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此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亦即如僅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所從事者為單純勞力性、機械性的事務，並未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力，則僅為機關之輔助人力，屬行政助手（或行政輔助人），即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刑事裁判要旨可資參佐。經查，本件告訴人於警詢中自承：伊是任職於國雲科技有限公司，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理執行路邊停車單據開立事宜等語；又依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函覆內容及其附件所示，國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雲公司）於執行開單通知繳費之勞務時，係以「臺南市」名義為之，並非以國雲公司名義發出等意旨，此有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函等資料1份在卷可考。則本件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係依契約委託國雲公司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之勞務，國雲公司僅屬履行契約義務之契約當事人，未因上開委託而取得行政主體身分，並不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則任職於國雲公司之告訴人尤無因此而取得委託公務員之身分，至為顯然。按此，告訴人既無公務員及委託公務員之身分，即非屬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所保護之客體，因此無從以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係同一事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蔡　明　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　記　官　李　美　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0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013
號)，被告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
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崇維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崇維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而經
    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
    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
    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
    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
    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
    自白(見本院卷第33、36頁)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李政翰對其騎車緊急剎車方式加
    以提醒，竟起意毆打告訴人，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
    觀念，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
    人所受傷勢等情節，暨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和
    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
    3至49頁)，暨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
    、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他卷第51頁；本院卷第36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崇維於民國112年9月5日12時29分許，騎乘機車行經○○市○
    ○區○○路000號前，因欲路邊停車而緊急剎車，適有執行路邊
    停車場開單收費勤務之李政翰騎乘電動機車行駛於黃崇維後
    方，見狀亦緊急剎車並提醒黃崇維如此騎車非常危險，詎黃
    崇維卻因不滿遭糾正，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址先後分別
    以徒手、持安全帽等方式，朝李政翰揮打及攻擊，因而致李
    政翰受有頭部外傷、左腕挫傷、頭暈、輕微腦震盪、腦震盪
    後遺症等傷害。
二、案經李政翰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崇維於警詢時及本署檢察事務官
    詢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政翰之證述情節大致
    相符，並有現場錄影畫面光碟1片、現場錄影畫面截圖18張
    、現場照片12張、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1
    份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
    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
三、告訴意旨另認被告上開犯行涉有妨害公務罪嫌。惟按刑法第
    135條第1項固規定：「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
    者，處3年以下、或30萬元以下」，然本條項之犯罪成立要
    件，須被害客體為公務員。而公務員者，依刑法第10條第2
    項之規定，係指下列人員：⑴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⑵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如不具此等身分，即非屬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再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以受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
    公共事務者為其要件。所稱「依法委託」，應依法律、法律
    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
    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為委託；倘係依私法契約委託，則僅屬履行私法契
    約義務之契約，並非委託公務員。又所謂「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必其受託之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
    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
    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
    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只屬機關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
    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係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此
    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亦
    即如僅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所從事者
    為單純勞力性、機械性的事務，並未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
    力，則僅為機關之輔助人力，屬行政助手（或行政輔助人）
    ，即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
    280號刑事裁判要旨可資參佐。經查，本件告訴人於警詢中
    自承：伊是任職於國雲科技有限公司，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
    理執行路邊停車單據開立事宜等語；又依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函覆內容及其附件所示，國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雲
    公司）於執行開單通知繳費之勞務時，係以「臺南市」名義
    為之，並非以國雲公司名義發出等意旨，此有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函等資料1份在卷可考。則本件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係依
    契約委託國雲公司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之勞務，國雲公司僅屬
    履行契約義務之契約當事人，未因上開委託而取得行政主體
    身分，並不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則任職
    於國雲公司之告訴人尤無因此而取得委託公務員之身分，至
    為顯然。按此，告訴人既無公務員及委託公務員之身分，即
    非屬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所保護之客體，因此無從
    以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
    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係同一事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
    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蔡　明　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　記　官　李　美　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0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被告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崇維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崇維於審判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3、36頁)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李政翰對其騎車緊急剎車方式加以提醒，竟起意毆打告訴人，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等情節，暨被告始終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頁)，暨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他卷第51頁；本院卷第3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馮君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4013號
　　被　　　告　黃崇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崇維於民國112年9月5日12時29分許，騎乘機車行經○○市○○區○○路000號前，因欲路邊停車而緊急剎車，適有執行路邊停車場開單收費勤務之李政翰騎乘電動機車行駛於黃崇維後方，見狀亦緊急剎車並提醒黃崇維如此騎車非常危險，詎黃崇維卻因不滿遭糾正，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址先後分別以徒手、持安全帽等方式，朝李政翰揮打及攻擊，因而致李政翰受有頭部外傷、左腕挫傷、頭暈、輕微腦震盪、腦震盪後遺症等傷害。
二、案經李政翰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崇維於警詢時及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政翰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現場錄影畫面光碟1片、現場錄影畫面截圖18張、現場照片12張、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
三、告訴意旨另認被告上開犯行涉有妨害公務罪嫌。惟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固規定：「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者，處3年以下、或30萬元以下」，然本條項之犯罪成立要件，須被害客體為公務員。而公務員者，依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係指下列人員：⑴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⑵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如不具此等身分，即非屬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再者，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以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其要件。所稱「依法委託」，應依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委託；倘係依私法契約委託，則僅屬履行私法契約義務之契約，並非委託公務員。又所謂「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必其受託之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若僅係在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只屬機關之輔助人力，並非獨立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係所稱之委託公務員，此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亦即如僅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所從事者為單純勞力性、機械性的事務，並未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力，則僅為機關之輔助人力，屬行政助手（或行政輔助人），即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刑事裁判要旨可資參佐。經查，本件告訴人於警詢中自承：伊是任職於國雲科技有限公司，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理執行路邊停車單據開立事宜等語；又依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函覆內容及其附件所示，國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雲公司）於執行開單通知繳費之勞務時，係以「臺南市」名義為之，並非以國雲公司名義發出等意旨，此有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函等資料1份在卷可考。則本件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係依契約委託國雲公司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之勞務，國雲公司僅屬履行契約義務之契約當事人，未因上開委託而取得行政主體身分，並不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則任職於國雲公司之告訴人尤無因此而取得委託公務員之身分，至為顯然。按此，告訴人既無公務員及委託公務員之身分，即非屬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所保護之客體，因此無從以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相繩。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係同一事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蔡　明　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　記　官　李　美　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